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文件陕西联通〔2011〕537号    

关于新增3G套餐国际及台港澳长途电话
定向叠加包的报告
陕西省通信管理局、陕西省物价局：

为进一步满足用户需求，根据我集团公司《关于新增3G套餐国际及台港澳长途电话定向叠加包的通知》（中国联通集团［2011］589号）要求，计划于2011年12月1日起，在3G后付费、预付费产品上新增国际及台港澳长途电话定向叠加包，现将具体资费标准呈报贵局审批。

一、定向叠加包资费  

	月费
	优惠国家或地区
	包含通话分钟数
	超出后资费
	其他

	30元
	美国（不包括夏威夷、波多黎各、维京群岛、关岛、萨摩亚等）、加拿大、香港、新加坡
	150
	0.15元/分钟
	执行标准资费


二、相关说明

（一） 定向叠加包资费按分钟计费，每次通话不足1分钟的部分，按1分钟计费。

（二）沃家庭等融合类套餐中3G套餐移动电话用户只能以独立号码申请，定向叠加包内通话时长、包外单价与融合套餐不共享。

（三）该定向叠加包包含的通话分钟数和超出后资费均为指定的国家或地区使用。

（四）选择该定向叠加包用户，再选择其他国家及台港澳长途电话优惠不能叠加优惠，不参加节假日、忙闲时等分时段优惠促销。

（五）该定向叠加包月费及定向包外拨打产生的通话费，不计入各类优惠政策，另行收费。

（六）因国际结算价格、汇率变化等原因，中国联通可能对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优惠资费进行调整，将于调整前一个月对社会公示。

（七）该定向叠加包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

妥否，请批示。

附件：《关于新增3G套餐国际及台港澳长途电话定向叠加包
的通知》（中国联通集团［2011］589号）

二O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联系人：郭静，1561928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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